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湘政办发〔2021〕30 号 

各市州、县市区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厅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

水库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为切实加强水库除险

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水库除

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的通知》(国办发〔2021〕8 号)精神，经

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(一)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

精神，全面践行“十六字”治水思路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

想，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，严格

落实各方责任，统筹推进水库除险加固、清淤扩容、管理设施和

管理能力建设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，确保

水库安全长效运行，充分发挥水库在防汛减灾、供水保障、农业

灌溉、生态改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，为实施乡村振兴和“三高四

新”战略，建设现代化新湖南提供坚强的水安全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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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目标任务。2022 年年底前，有序完成 2020 年已到安全

鉴定期限水库的安全鉴定任务;按轻重缓急，优先对病险程度较高、

防洪任务较重的水库，抓紧实施除险加固;完成以往已实施除险加

固的小型水库遗留问题的处理;探索实行小型水库专业化管护模式，

加快推进水库管理标准化建设。2025 年年底前，全部完成 2020

年前已鉴定病险水库和 2020 年已到安全鉴定期限、经鉴定后新

增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;对“十四五”期间每年按期开展安全

鉴定后新增的病险水库，及时实施除险加固;加快小型水库雨水情

测报设施和安全监测设施建设，提升信息化管理能力;健全水库运

行管护长效机制，基本完成水库管理标准化建设。 

二、重点任务 

(一)及时开展水库安全鉴定。严格执行水库大坝定期安全检

查、鉴定制度，优化安全鉴定程序，强化鉴定成果核查，提高鉴

定成果质量，有序完成“十四五”期间水库安全鉴定任务。合理

妥善实施水库降等报废，完善退出机制，对功能萎缩、规模减小、

除险加固技术不可行或经济不合理的，按有关规定经技术论证和

审查批准后进行降等或报废，并同步解决好生态保护和修复等相

关问题。加快推进全省航电枢纽大坝和电站大坝的注册登记工作。

(责任单位：省水利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国资委、国家能源局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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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监管办，各市州、县市区人民政府。以下均需各市州、县市区

人民政府负责，不再列出) 

(二)有序推进水库除险加固。大中型水库方面，对已列入规

划的大中型病险水库及时进行除险加固。小型水库方面，按照轻

重缓急原则对 2020 年前已鉴定的小型病险水库和“十四五”期

间经鉴定新增的小型病险水库及时进行除险加固，确保安全运行;

加快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遗留问题的处理，确保尽快投入正常运行。

严格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

制，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，加快前期工作，确保按期完成水库

除险加固建设任务。按规定做好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，

防止因水库大坝除险加固施工导致生态环境破坏。(责任单位：省

水利厅) 

(三)切实加强水库运行管护。全面落实水库安全管理责任制，

按照相关法律和规定落实责任人。在做好病险水库控制运用的基

础上，落实水库管护主体、人员和经费，做好日常巡查、维修养

护、安全监测、调度运用、防汛抢险等工作。积极创新管护机制，

对分散管理的小型水库，切实明确管护责任，实行区域集中管护、

政府购买服务、“以大带小”等管护模式。按照工程安全、设施

齐全、功能完备、管理高效、环境优美的要求，发挥典型示范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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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和财政资金激励作用，开展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样板县创建

和水库管理标准化建设，划定水库管理和保护范围，推进水库确

权登记。定期开展水环境质量监测，加强水库下游生态流量管理，

及时清理处置坝前漂浮物，规范水库的生态环保监管。(责任单位：

省水利厅、省财政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生态环境厅) 

(四)提升水库信息化管理能力。建成覆盖所有小型水库的雨

水情测报系统，完成小(1)型和坝高 10 米且库容 20 万立方米以上

的重点小(2)型水库大坝安全监测设施建设。健全水库安全运行监

测系统，强化数据分析研判，及时发布预警信息。建立完善统一

的水库管理信息填报、审核、更新机制，实现水库除险加固和运

行管护等信息动态管理。积极推广应用第五代移动通信(5G)、大

数据、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，促进系统融合、信息共享，为水库

安全运行提供技术支撑。(责任单位：省水利厅) 

(五)实现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常态化。要按照应检尽检、

有险必除、应改尽改的要求，认真组织开展水库安全隐患排查治

理，做到病险隐患及时发现、及时处理、及时消除，避免水库

“久病成险”。在“十四五”期间基本解决存量病险水库和新增

病险水库存在的病险问题，实现水库有险必除。到“十四五”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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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全运行管护长效机制，实现水库安全鉴定、除险加固、运行管

护常态化管理。(责任单位：省水利厅) 

三、保障措施 

(一)落实属地管理责任。构建省负总责、市县抓落实的责任

体系。各级政府要将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工作摆上重要议事

日程，纳入“十四五”规划和相关计划以及河湖长制管理体系。

落实资金投入责任，按照水库运行管护定额标准，加大财力保障。

健全市场化机制，带动地方投资和民间投资，扩大有效投资。在

确保工程安全、生态安全的前提下，探索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小型

水库经营，用经营收益分担部分管护费用。(责任单位：省水利厅) 

(二)强化资金政策支持。在大中型水库方面，对列入规划的

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，在中央资金支持的基础上，省级财政予

以适当补助支持，其中 2000 年以后建成的要进一步查清病险原

因，督促落实相关责任;以后经安全鉴定新增的病险水库除险加固

所需资金，原则上由市县承担，省级财政对遭遇高烈度地震、超

标洪水等原因发生病险的水库除险加固予以支持;按照财政事权和

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，省级财政对大中型水库维修养护予以适

当补助支持。在小型水库方面，“十四五”期间省级财政对小型

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给予适当补助支持，对小型水库安全鉴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387


